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232)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12月13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12月

18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

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79106�

21.44501�

34.20833�

14.30332�

11.75268�

14.77409�

11.92906�

13.95414�

10.43585�

6.28551�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关 于 证 券 经 纪 人 执 业 证 书 作 废 的 公 告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声明作废，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如下：

方家培 S1350416120505；王启明 S1350417040205；陈增羽 S1350417020270；

陈健安 S1350417020190；张魏维 S1350417020092；李广丽 S1350416120354；

程志东 S1350416120718；李晓云 S1350416120369；李自豪 S1350416120054；

卢曼 S1350417010351；马晓煜 S1350416120716；张督盛 S1350417010125；

赵雪娇 S1350417010211；周峰 S1350416120239；庄再悻 S1350416120533；

覃建斌 S1350417020176；姚艳 S1350416010052；艾其倩 S1350416120520；

赫英凯 S1350416120513；姜明佳 S1350417020072；李姗姗 S1350416100032；

刘中英 S1350417020090；门华珍 S1350417020161；邱纪聪 S1350416120436；

吴 琼 S1350416110392； 徐 俊 S1350416120307； 张 勇 S1350416120251；

赵笑谦 S1350416070013；代国飞 S1350416120702；邱园妹 S1350416120693；

王晨曦 S1350416120671；修亚南 S1350417010011；于天泽 S1350417020103；

张国俊 S1350416120657；张盛华 S1350417010232；陈楠 S1350416100166；

陈秀琼 S1350416100252；付朋 S1350416110380；黄瑞翔 S1350416120368；

叶美玲 S1350416100156；尹佳 S1350416100190；余小丽 S1350416100104；

张建华 S1350416110001；朱家伟 S1350416110007；王斌 S1350416110619；

张红瑶 S1350416110435；吴丹 S1350416120493；陈子昂 S1350417060084；

郭先茹 S1350417010337；彭林 S1350416120122；杨琳 S1350417010013；

赵志杰 S1350416120370；裴晓聪 S1350417010376；周金婷 S1350417040277；

陈露 S1350416120447；侯莎 S1350416110340；高思颖 S1350417030287；

刘俊 S1350417080072；卢忠阳 S1350417020326；毛冬梅 S13504161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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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临

2017-079

债券代码：

136250

债券简称：

16

瑞茂

01

债券代码：

136468

债券简称：

16

瑞茂

02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办理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控股股东郑

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瑞茂通” ）通知：

一、解除质押情况

质押人 质权人

解除质

押日期

解除质押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证券

类别

郑州瑞茂通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东风支行

2017年 12月 11

日

16,000,000 1.57

无限售流通

股

郑州瑞茂通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7年 12月 13

日

25,000,000 2.46

无限售流通

股

郑州瑞茂通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7年 12月 13

日

19,116,000 1.88

无限售流通

股

郑州瑞茂通 中国进出口银行

2017年 12月 14

日

50,000,000 4.92

无限售流通

股

合计 -- -- 110,116,000 10.83 --

上述解除质押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上述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3%。

二、质押情况

郑州瑞茂通于2017年12月1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85,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

给了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于为郑州瑞茂通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的融资

借款提供增信担保。 上述业务已在中登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该业务涉及质押的股份数占

公司总股本的8.36%。 质押期限为2017年12月14日至主债权履行完毕之日止。

上述质押业务主要为郑州瑞茂通在银行的融资借款提供增信担保，其质押融资的还款

来源为郑州瑞茂通的流动资金等，郑州瑞茂通具备良好的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

强制平仓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州瑞茂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618,133,813股，占公司总股本

1,016,477,464股的 60.81%。 郑州瑞茂通累计质押、冻结的股份数为526,500,000股，占

其持股总数的85.18%，占公司总股本的51.80%。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4日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８６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１６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５

，

３６８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５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３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３９．４７％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

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ｄｂｇ．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2,6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40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5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1,0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7 年 12 月 18 日（周一）下午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5

日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赛西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１６６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４２

元

／

股。

德赛西威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德赛西威”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

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公告

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３８５

，

９２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７６

，

４７２

，

８３６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５２

，

９４５

，

６７３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５２９４５６７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８８２．４２７８８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５０９９９３５０３％

，申购倍数为

１

，

９６０．８０９２９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石科技”）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１７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２１６５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２

，

１７２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８．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００

元

／

股。

中石科技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中石科技”股票

８６８．８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２５５

，

５６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８０

，

６００

，

２８０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６１

，

２００

，

５６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为

０００１６１２００５６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２７７．１９６１９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１

，

０８６

万股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７．２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２５３０１７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１２３．１９８３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司法拍卖项目公告

拍 卖 公 告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济南海关驻莱芜办事处委托，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10：30分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平台依现状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放弃进口设备一宗(详见标的明细表）。 标的数量规格型号等以现场实际为准。 其他相关事项详见CCICBJPG1711010号《价格评估报告书》。

二、标的拍卖参考价：1.10万元。

三、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25日在济南海关驻莱芜办事处展示，节假日除外。

四、公告报纸：《中国证券报》。

五、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有意竞买者应于2017年12月25日16时前将保证金0.3万元交至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号（户名：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户行：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账

号：376010100100553500）。 该保证金应在银行进账联用途栏注明“济南海关驻莱芜办事处一宗放弃进口设备拍卖项目保证金” ，以实际到达指定账户为准）,并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交纳凭证

于2017年12月26日9:30前到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未竞得者3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六、成交款交付：竞得者应于2017年12月29日前，将拍卖成交款全额打入保证金交付的账户，逾期未足额交纳者将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七、委托方声明：济南海关驻莱芜办事处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和品质，对其质量状况不作任何瑕疵担保，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的质量状况有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

联系方式：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A2-5号楼18层

www.sdcqjy.com � �0531-86196106�����王经理

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101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4号楼5楼西

www.sdjnpm.com����������0531-88815850��刘经理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

2017-089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发审委要求将本

次配股发行股票相关材料补充完毕并于2017年12月13日提交发审委。 2017年12月14日， 公司收到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

2017年第73次工作会议公告，公告公示：证监会将于2017年12月18日对公司配股项目申请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配股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配股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811

证券简称：亚泰国际 公告编号：

2017-052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收到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744202750），发证时间：2017年10月31日，有效期三

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等相关规定，公司自获得认定起连续三年内（即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可享

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

证的取得，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17-086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7年12月13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7年12月14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

事11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确定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方案，

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确定预留期权的授予日为2017年12月

14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

权授予的具体事项详见今日刊登的《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期权激励对象孙承铭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非关联董事以10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投票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二、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资金的关联交易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人民币3,000万元，捐赠款将主要用于资助贵

州威宁幸福乡村卫生室项目、湖北蕲春革命老区贫困村帮扶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

日刊登的《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承铭、付刚峰、褚宗生、罗慧来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非关

联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17-087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监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7年12月13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

式送达全体监事。 2017年12月14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投票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下列议案：

一、关于确定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等文件所规定激

励对象条件，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预留期权授予方案之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17-089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12月14日审议并通过《关于确定股票期权首

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的授权

日定为2017年12月14日，同意向26名激励对象授予422.6万股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5%，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情况

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股

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关于制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6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 ）《关于招商局

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6]1259号),国资委原

则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原则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2016年12月15日，公司通过现场会议、网络投票以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6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2016年第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公司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计划激励对象中程正林、吴粤由于个人原因，根据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以下简称

“首次授予计划” ）的相关规定，本次暂不授予上述人员股票期权，故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期权的总数

量由4,441.1万份调整为4,407.6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254人调整为252人；董事会同时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定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各项授予条件均已成就，确定公司股

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的授权日为2016年12月19日，向252名激励对象授予4,407.6万份股票期权，并办

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亦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

2017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2017年第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方案（草案）的议案》。 2017年

12月4日，第一届监事会2017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对预留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017年12月13日，公司通过现场会议、网络投票以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方案的议

案》。

2017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2017年第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各

项授予条件均已成就，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2017年12月14日，向26名

激励对象授予422.6万份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亦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二、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方案概述

根据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方案》，预

留期权授予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首次授予计划采用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工具。 本次预留授予所涉及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总数

为4,226,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5%，占首次授予计划的8.56%。

（二）预留期权授予的人员范围遵循国资委规定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未扩大范围，具体包括：

公司董事长1人；其他公司核心管理人员25人，即对公司各部门以及下属各级别子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

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人员。 预留期权激励对象人数共计26人。

（三）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限制期为不低于一年（12个月），在限制期内不得行权。 限制期

满后，在公司满足相关业绩条件的前提下，股票期权将分3批匀速生效，具体生效安排如下：

1、2018年12月19日后，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1/3生效，已生效期权可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期

限内行权。 授予对象个人生效数量还需根据其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调节，但实际生效数量不

得超过个人首次获授总量的1/3；

2、2019年12月19日后，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1/3生效，已生效期权可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期

限内行权。 授予对象个人生效数量还需根据其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调节，但实际生效数量不

得超过个人首次获授总量的1/3；

3、2020年12月19日后，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1/3生效，已生效期权可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期

限内行权。 授予对象个人生效数量还需根据其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调节，但实际生效数量不

得超过个人首次获授总量的1/3；

4、行权期内未能行权的部分，在以后时间不得行权。有效期满后，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作废，由公

司收回并统一注销。

（四）本次预留授予行权价格取值原则遵循首次授予计划，符合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相关监

管规定。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行权价格为下列价格的较高者：1、定价基准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

股普通股股票收盘价；2、定价基准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交易均价；3、定价基准日前30

个交易日，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算术平均收盘价；4、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交易

均价；5、股票单位面值；6、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价格（根据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后为19.01元）。 上

述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预留期权授予方案（草案）之董事会决议日，根据上述原则，招商蛇口首次授

予计划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确定为人民币19.01元。 在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有效期内发生派息、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行权价格将根据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

予计划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五）股票期权授予时前一个财务年度，公司或激励对象满足以下条件时，方可授予股票期权：1、招

商蛇口授予时前一财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且

不低于对标企业前一财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的50分位值水

平；2、 招商蛇口授予时前一财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年度增长率不

低于13%， 且不低于对标企业前一财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年度增

长率的50分位值水平；3、招商蛇口授予时前一财务年度达成集团下达的EVA考核目标；4、公司未发生

本方案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5、 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授予前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到合格或

以上，且未发生本计划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六）公司和激励对象满足以下业绩条件时，本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方可按照生效安排生效：

1、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下表所述的目标值，且不

低于对标企业同期75分位值；

第一批生效 第二批生效 第三批生效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7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不低

于13%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不低

于14%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不低

于15%

2、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下表所述的目标

值，且不低于对标企业同期75分位值；

第一批生效 第二批生效 第三批生效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7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长率不低

于13%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长率不低

于13%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长率不低

于13%

3、公司EVA达到集团下达的考核目标；

第一批生效 第二批生效 第三批生效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7

年达成集团下达的EVA考核目标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8

年达成集团下达的EVA考核目标

本批生效时，前一个完整财年，即2019

年达成集团下达的EVA考核目标

4、自授予日至每一批期权行权期结束日，在满足上述业绩条件的基础上，须有至少十个交易日的交

易价格达到22.84元（《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中生效业绩条件

第5项规定“须有至少十个交易日的交易价格达到23.34元或以上” ，此后，公司2016年度分配了现金股

利0.50元/股，故本次预留期权调整为22.84元）或以上，激励对象方可行权。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派息、配股或增发等事项，应对此交易价格目标进行相应

的调整。

5、若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生效的前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或以上，根据公司业绩情况和生效

安排，激励对象当期应生效的股票期权可以生效，实际生效比例根据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如下表所

示：

个人年度绩效等级 个人实际可生效股票期权占本批个人应生效股票期权的比例

良好或以上 100%

合格 80%

合格以下 0

（七）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本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行使

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本次预留期权的授予情况说明

2017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2017年第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各

项授予条件均已成就，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2017年12月14日，向26名

激励对象授予422.6万份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亦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按照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方案》及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预留期权的授予具

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2017年12月14日。

（2）公司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19.01元。

（3）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26人，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422.6万份，激励对象及授予期权的基

本情况如下表：

激励人员类别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

（万股）

人均获授的股票

期权数量（万股）

占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总数的比例

（%）

人均占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比例（%）

董事长孙承铭 78.6 78.6 1.59% 1.59% 0.01%

核心管理人员22人 303.5 13.8 6.15% 0.28% 0.04%

核心技术人员3人 40.5 13.5 0.82% 0.27% 0.01%

合计 422.6 8.56% 0.05%

四、股票期权费用的分摊及财务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成本应在股票期权生效等

待期内，以对期权行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

本公积。 因此,期权成本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授权日为2017年12月14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目前尚无法进行实际计量。 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将影响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具体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激励对象行权相关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本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行使股票

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六、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认真核实后， 认为本次预留期权授予方案确定的激励对象作为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监事会同意向2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22.6万份股票期权，授权日期为2017年12月14日。

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预留期权授予方案确定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确定本次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2017年12月14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激励计划》以及《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方案》中关于授权

日及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条件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激励计划》以及《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

期权授予方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不得获授

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2017年12月14日，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26名激励

对象授予422.6万份股票期权。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招商蛇口本次预留期权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

履行《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及《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授予方案》规定的授予程序；本次

预留期权授权日、授予条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关于股票期权授权日和授予条件的相

关规定；招商蛇口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股票期权首次授予

计划》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预留期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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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资金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

益金人民币3,000万元，捐赠款将主要用于资助贵州威宁幸福乡村卫生室项目、湖北蕲春革命老区贫困

村帮扶项目。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是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主要出资人、管理人，

本次捐赠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2017年12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对《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

公益资金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孙承铭、付刚峰、褚宗生、罗慧来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

可与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登记信息

名称：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胡政

企业性质：基金会

住所/办公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21号2层

经营范围：济困、扶贫、赈灾、助医、助学、助教、助残、助孤及帮助社会上其他需关爱的人士，支持公

益事业的发展。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设立时间：2009年6月15日

设立批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于2009年6月15日，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由招商局集团发起并持续

捐资。 以“关注民生、扶贫济困、热心公益、和谐发展”为宗旨，主张通过理性的思考、实事求是的态度、创

新和可持续的做法，给人提供向上的阶梯，推动平等合作，建设更加富强、公正、美好的社会。

2014年-2016年，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累计接受捐赠及投资收益为人民币13,800万元（其中招商局

集团及各下属公司、员工捐款额为人民币13,200万元）；累计发生公益支出为人民币12,800万元，开展

公益项目68项（其中43项持续周期超过一年），管理成本为人民币331.41万元。

2016年度，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期末净资产（万元）

5,515 非公募基金会（非盈利性质） 6,259.7994

（三）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是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主要出资人、管理人，本次

捐赠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人民币3,000万元，捐赠款将主要用于资助贵州

威宁幸福乡村卫生室项目、湖北蕲春革命老区贫困村帮扶项目，以更好的开展扶贫济困、助医助学、助教

助残、助孤、赈灾等公益事业。

四、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公司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资金，目的是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回馈广大社会，

捐赠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

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在董事会上获得了独立董事的同意，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旨在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回馈广大社会，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人民币3,000万元。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我公司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省分公司委托，现面向社会公开拍卖以

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

标的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省分公司对嵊州信源市场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的债权收益权” 。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该债权本金 2 亿元， 利息 6029.99 万

元。 该债权以嵊州信源国际商业城 75144.39

平方米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信源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润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齐优俊以

持有债务人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同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 拍卖时间：2017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 时整。

三、标的展示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5 时

止。

四、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1、 有意竞买人在报名参与拍卖时需要缴

纳人民币 5000 万元保证金（成交后折抵为拍

卖价款的一部分），竞买保证金 5000 万元（到

账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2月 21 日 16:00 时）

汇入江西天成拍卖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户名：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

司； 开户行： 工行南昌市洗马池支行； 账号：

1502001729000000248）。

2、 竞买人携保证金凭据及有效证件于拍

卖报名截止时间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

报名资料费 2000 元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逾期

不予办理。

五、报名、拍卖地点

报名地点：南昌市北京西路省府大院东四

路 31 号江西天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点：南

昌市北京西路 259号君来大酒店八楼聚雅厅，

联系电话：13970003078

六、拍卖方式：本次拍卖采取有保留价的

加价拍卖的竞价方式。

公告有效期限及拍卖报名截止时间： 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7 时止； 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事

项的咨询。 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公司 《拍卖文

件》。

江西天成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资 产 拍 卖 公 告


